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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

图书馆文献资料借阅逾期、损失处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料（包括图书、报纸、期刊、随书光盘及

其他类型文献）是为全院教学、科研服务的重要资源，是学院的

固定资产。馆藏文献的遗失和损坏，是学院资产的损失，也是读

者利益的损失。为了进一步维护学院和广大师生的利益，特对图

书馆馆藏文献的逾期、遗失、污损等情况做如下规定： 

第一章 逾期处理 

第一条 读者所借文献应在规定期限内归还（节假日自动顺

延）。逾期未归还的，从逾期之日起暂停其借书资格。待还清图

书后，方可恢复其借书资格。 

第二条 所借图书超过规定期限，按每天每册（份）0.1 元的

标准支付逾期费。对逾期天数超过一年的，每超过 1 年（不足 1

年的按 1 年算），逾期费标准翻 1倍。 

第二章 遗失处理 

第三条 所借文献资料如有遗失，应及时到图书馆办理挂失

手续，并在一个月内办理赔偿手续，否则继续计算借用文献资料

时间，对于逾期者，除按要求进行赔偿外，还要支付文献资料逾

期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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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图书遗失赔偿 

1.遗失单册书，可购买该书的同版本或图书馆认可的新版本

予以偿还，再由图书馆重新编目、加工，但需交纳 10 元文献资

料技术处理费。如无法赔偿原书则按以下标准进行赔偿：  

近五年出版的文献资料，以其定价的 3 倍赔偿；五年至十

年前出版的，以其原价的 5倍赔偿；十年至二十年前出版的，以

其原价的 10 倍赔偿；二十年前出版的，以原价的 15 倍赔偿。孤

本和古籍限量版则按市场评估价赔偿。 

2.遗失多卷书、丛书中的一部分，可购买该分卷或分册的，

按单册处理。如无法购到该分卷或分册，则按全套图书的原价赔

偿。 

第五条 报刊遗失赔偿 

1.所有当年出版的报刊，丢失一期又购买不到原刊，按全年

订价赔偿。 

2.合订本期刊的遗失按图书赔偿标准执行。 

第三章 损坏处理 

第六条 读者不得随便在书刊上勾划、圈点、批注，违者视

污损程度按书价的 10-100%罚款，严重损坏者，必须赔偿原书。

无法赔偿原书按遗失图书规定处理，残本归图书馆所有。 

第四章 偷窃处理 

第七条 以下情况属于盗窃文献资源： 

1．以占为己有为目的，不办理借阅手续私自将文献资料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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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阅览室或图书馆者； 

2．盗用他人的借阅证借阅书刊者； 

3．书刊被裁割（无论是整页还是一页中的部分区域）。 

第八条 有以上情形之一的，除追回所盗文献资料外，视情

节轻重作如下处理： 

1．一经发现将通知其所在学院，并在图书馆予以通报批评； 

2．责成当事人写书面检查，同时暂停其借书资格 30 天； 

3．情节严重者报学院相关部门处理。 

第五章 赔偿处理 

第九条 图书馆所有逾期款与赔偿款，全部纳入购书经费。

若现金赔偿，凭图书馆出具的赔偿通知单，到财务处办理付款手

续后，凭收据到图书馆办理文献资料清还手续；若刷卡赔偿，直

接在图书馆通过校园一卡通扣除。 

第六章 其他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图书馆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原《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图书馆文献资料借阅逾期、

损失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苏旅院〔2018〕13 号）在本制度颁布之

日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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